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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动自行车以其经济便捷的特点在我国迅速普及，在便利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的消防安全问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

损失。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省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建设，预防和减少火

灾事故发生，四川省建设工程消防和勘察设计技术中心、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编制组，编制组经过深

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借鉴国内先进经验做法，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 8章：总则、术语、耐火等级、总平面布局、平面布置、安全疏

散、消防设施和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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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规范四川省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建设，预防电动自行车停

放场所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使消防设计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

便捷，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住宅小区内部新建、改建、扩建的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消防设计和管理。非住宅小区内部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消防设计和管理，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1.3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规划建设应符合当地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规

定。

1.4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宜独立设置，并与其他建筑保持安全距离；附建式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应设置必要的消防设施。

1.5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建设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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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cycle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

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2.2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electric bicycle parking and place

用于停放电动自行车（含安装配套充电设施）的场所，包括电动自行车停车

库和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2.3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 electric bicycle garage

用于停放电动自行车（含安装配套充电设施）的建筑物，按照建造方式分为

独立式和附建式停车库；按照室内地坪高度可划分为地上（含具备消防安全条件

的架空层）和地下（或半地下）停车库。

2.4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electric bicycle parking lot

用于停放电动自行车（含安装配套充电设施）的场地，包括有顶棚和无顶棚

的场地。

2.5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charging facilities of electric bicycle

为电动自行车提供充电的相关电气设施，由供电电源、充电设备和配套设施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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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火等级

3.1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地下（或半地下）电动自

行车停车库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其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停车场顶棚承重构件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

3.2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顶棚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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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布局

4.1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位置应集中设置，合理分布，便于使用和管理。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宜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内集中设置。

4.2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不应靠近有爆炸危险的区域或有剧烈震动的场所。

4.3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不应占用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不应影

响安全疏散、消防救援和消防设施正常使用。

4.4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不应与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活动场所和老年人照

料设施等贴邻设置。

4.5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按民用建筑确定防火间距，与其他建筑物之

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的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停车场边界与建筑物外墙门、窗、洞口等开

口部位，以及安全出口之间最近边缘的间距不应小于 6.0m；当建筑物外墙保温

或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低于 A级时，电动自行车停车场边界与建筑物外墙之

间最近边缘的间距不应小于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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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布置

5.1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宜独立设置。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宜设置在首

层；当设置在架空层时应具备消防安全条件；当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应

设置在地下一层（当设置夹层时，停放不超过两层），且停车层地坪与室外地坪

的高差不应大于 7m。

5.2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独立划分防火分区，并符合以下要求：

1 设置在地上时，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1000m2；设置在地下（或

半地下）时，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500m2。

2 当停车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

1.0倍。

3 除为本防火分区服务的设备用房外，不应设置其他设备用房。

5.3 电动自行车停放车位长度不应小于 2.0m，宽度不应小于 0.8m。电动自

行车停放车位应分组设置，每组长度不应大于 20.0m，每组停放数量不应超过 50

辆；当设置在架空层内，每组停放数量不应超过 20辆。组与组之间的间距不应

小于 2.0m 或采用高度不低于 1.5m 的实体隔墙分隔，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0h。

5.4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与建筑内天井或建筑凹槽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

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的楼板进行分隔。

5.5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外墙门、洞口与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

度不小于 1.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

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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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疏散

6.1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的安全出口数量、布置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规定。

6.2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内沿疏散通道双面布置停放电动自行车车位时，疏散

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2.6m；沿疏散通道单面布置停放电动自行车车位时，疏散通

道宽度不应小于 1.5m。

6.3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按成组布置的实际疏散路径计算疏散距离，其室内

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30.0m，否则应按《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规定的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计算

疏散距离，其室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22.0m。当设置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时，则该距离可增加 25%。

6.4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利用自行车坡道作为安全出口时，停车库应设置开向

坡道的常开式甲级防火门。

6.5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门（出口）不应直接开向建筑主体的电梯厅、疏散楼

梯间、疏散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应设置连通走道，走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 2.00h的防火隔墙分隔，停车库开向该走道的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甲级

防火门。

6.6 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或安全出口，不应经由架空层设

置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库通至室外，疏散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当确需经由架

空层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库通至室外时，停车库与建筑主体安全出口通至室外

的路径应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

6.7 架空层内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库时，停车库与架空层其他功能区应采用

防火墙进行防火分隔，且面向室外的架空层区域不得封闭，以满足通风排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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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防设施

7.1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设置室外消火栓，当在

市政消火栓或小区室外消火栓保护半径 150m范围内时，可不再单独设置室外消

火栓。

7.2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设置带消防软管卷盘的室内消火栓。既有建筑、无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新建建筑内设的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设置室内消火栓

确有困难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7.3 室内、室外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消

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的规定。

7.4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新建建筑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的火灾

危险等级应按中危险Ⅱ级确定。

2 当新建建筑无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设

置局部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 既有建筑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消防用水条件受限时，附建式电动自行车

停车库应设置局部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或简易自动喷淋

系统。

4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并应符

合《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等

相关规定。

7.5 有顶棚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宜设置简易自动喷淋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3 简易自动喷淋系统的消防水源采用市政自来水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止回

1 简易自动喷淋系统宜由消防水源、阀门及附件、供水管道、喷头和末端试

水装置等组成，简易自动喷淋系统的消防水源可直接采用市政自来水或既有建筑

室内水灭火系统。

2 简易自动喷淋系统的喷水强度不应小于 6L/（min·m2）,喷头最小工作压

力不应低于 0.05MPa，作用面积宜取 160m2。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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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技术措施，接管处应设置水表计量。

4 简易自动喷淋系统的消防水源采用既有建筑室内水灭火系统时，简易自动

喷淋系统设计流量不应大于既有建筑室内水灭火系统设计流量，且不应影响既有

建筑室内水灭火系统正常使用，接管处应设置过滤器。

5 简易自动喷淋系统宜设置智能监测和报警措施，除本条 1~4款外简易自动

喷淋系统应符合局部应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相关规定。

7.6 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和有顶棚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规范》GB50140配置建筑灭火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灾危险等级应按民用建筑严重危险级确定。

2 火灾类别应按 A、B、C、E类确定，且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7.7 停车数大于 10辆的无顶棚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宜配置不少于 2 具的

建筑灭火器，且灭火器放置位置应满足其温度适应范围。

7.8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防烟排烟系统设置应按《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GB51251规定执行。

7.9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应按照《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等规定执行。

7.10 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规定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其电动自动车停车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其他电动自行车停车库应设置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

器，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控制室或有人值班的场所；有顶棚的电动自行车停车

场宜设置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

7.11 使用电池供电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应定期更换电池，确保设施

有效。

7.12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应设置专用配电箱，配电箱应设置在具有明显标

识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安装于室外的配电箱应具备相应的防护等级。每个充电回

路应带过载、短路及漏电保护，漏电保护器应采用 A型，动作电流为 30mA。每

个充电回路所带充电插座的数量不宜超过 10个。

7.13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内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应采用专用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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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应符合充电设备的技术要求。故障报警信号宜接

入消防控制室或有人值守的值班室。

7.15 配电线路的敷设应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的相关规

定。明敷的配电线路应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敷设。

7.16 配电线路应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铜芯绝缘电线电缆，并应符合《阻

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19666规定。

7.17 配电箱、插座、明敷的电气线路 1.0m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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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防安全

8.1 本着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应使用合格电动自行车并按

照本导则及相关规定要求停放和使用。

8.2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应建立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对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及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识等进行统一管理，组织开

展防火检查，加强夜间防火巡查，及时消除隐患。

8.3 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应在符合本导则要求的场所进行停放、充电，禁

止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不具备消防安全条

件的架空层等公共区域。

8.4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及其停放、充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应划线规范停车位置和疏散路线，并按照国家相关规

范和本导则的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

2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充电部位应张贴、悬挂安全警示标识、安全充电操

作指南和应急疏散标识。

3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不得堆放其它杂物或易燃可燃物品，不应敷设易燃可

燃液体管道和燃气管道。

4 电动自行车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充电，在充电前应对待充电的电动自

行车进行安全状态检查。

5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充电器应远离可燃物，不应放置在电动自行车座垫等

可燃物上，确保通风和散热。

8.5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应全域设置视频监控系统，有条件的可设置具备火

焰识别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信号应实时传送至消防控制室、监控室或

有人值守的值班室。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像应能在消防控制室、监控室或有人值守的值班室等场所实时显示。

2 图像应具备储存、查询、回放功能。

3 图像存储时间不应少于 30d。


	1  总  则
	2  术  语
	3  耐火等级
	4  总平面布局
	5  平面布置
	6  安全疏散
	7  消防设施
	8  消防安全

